
申请绿色食品认证所需上报的材料

产品名称 申请绿色食品认证所需上报的材料

公司名称 国瑞中安集团-实验室

价格 .00/个

规格参数

公司地址 深圳市光明区凤凰街道塘家社区光明高新产业园
2号楼1层

联系电话 15815880040 15815880040

产品详情

申请人向所在省绿办提出认证申请时，应提交以下文件，每份文件一式两份，一份省绿办留存，一份报
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：

1. 《绿色食品标志使用申请书》

2. 《企业及生产情况调查表》

3. 保证执行绿色食品标准和规范的声明

4. 生产操作规程（种植规程、养殖规程、加工规程）

5. 公司对&ldquo;基地 +农户&rdquo;的质量控制体系（包括合同、基地图、基地和农户清单、管理制度）

6. 产品执行标准

7. 产品注册商标文本（复印件）

8. 企业营业执照（复印件）

9. 企业质量管理手册 对于不同类型的申请企业，依据产品质量控制关键点和生产中投入品的使用情况，
还应分别提交以下材料：

(1) 矿泉水申请企业，提供卫生许可证、采矿许可证及专家评审意见复印件；

(2) 对于野生采集的申请企业，提供当地政府为防止过渡采摘、水土流失而制定的许可采集管理制度；

(3) 对于屠宰企业，提供屠宰许可证复印件；



(4) 从国外引进农作物及蔬菜种子的，提供由国外生产商出具的非转基因种子证明文件原件及所用种衣剂
种类和有效成份的证明材料；

(5) 提供生产中所用农药、商品肥、兽药、消毒剂、渔用药、食品添加剂等投入品的产品标签原件；

(6) 生产中使用商品预混料的，提供预混料产品标签原件及生产商生产许可证复印件；使用自产预混料（
不对外销售），且养殖方式为集中饲养的，提供生产许可证复印件；使用自产预混料（不对外销售），
但养殖管理方式为&ldquo;公司
+农户&rdquo;的，提供生产许可证复印件、预混料批准文号及审批意见表复印件；

(7) 外购绿色食品原料的，提供有效期为一年的购销合同和有效期为三年的供货协议，并提供绿色食品证
书复印件及批次购买原料发票复印件；

(8) 企业存在同时生产加工主原料相同和加工工艺相同（相近）的同类多系列产品或平行生产（同一产品
同时存在绿色食品生产与非绿色食品生产）的，提供从原料基地、收购、加工、包装、贮运、仓储、产
品标识等环节的区别管理体系；

(9) 原料（饲料）及辅料（包括添加剂）是绿色食品或达到绿色食品产品标准的相关证明材料；

(10)预包装产品，提供产品包装标签设计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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